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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01        证券简称：*ST 海润       公告编号：临 2017-145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高邮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之终止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光伏”或者“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与高邮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在高邮市签订

了《工业项目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披露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高邮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

订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201）；2017 年 6 月 28 日，公司

就上述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公告，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海润光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暨高邮在建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98）。 

截止目前，上述工业项目主要相关投入资金系出自管委会给予的财政补贴，

由于公司在高邮地区的投资战略拟作出调整，同时上述工业项目系由公司原董事

长孟广宝先生协助并主导推进，鉴于目前孟广宝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等职

务，公司与管委会协商一致，签署《<项目投资协议>之终止协议》。 

 

一、《<项目投资协议>之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省高邮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丙方：扬州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丁方（见证方）：高邮市人民政府 

1、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自愿解除 2016 年 12 月 15 日签订的

《投资协议书》（协议编号：2016011），《投资协议书》约定的权利及义务同

时终止履行，基于该协议签署的扬州海润光伏项目所涉及的相关文件、材料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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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终止。 

2、三方确认：现存于乙方处的共管账户内资金及存于丙方处共管账户处的

利息（截至 2017 年 8 月 4 日）均为乙方所有。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 日内，甲

方和丙方将丙方处共管账户内的利息返还给乙方，并配合乙方办理解除共管账户

手续。 

3、鉴于相关厂房建筑物系由乙方为甲、丙方代建，甲丙双方同意将丙方名

下土地上的所有建筑物、构筑物、配套设施等全部交由乙方指定的高邮市经济发

展总公司，并积极配合办理所需的一切手续。在办理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

方承担。 

4、因甲乙双方《投资协议书》终止，投资项目同时终止，甲乙丙丁四方一

致同意将扬州海润光伏项目的全部不动产交由高邮市经济发展总公司，甲丙双方

出资返还的处理方式按照协议的约定执行； 

甲方或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积极配合乙方或乙方指定第三人办理使用

权登记，但是办理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税费与甲方或丙方无关，由乙方承担；在办

理扬州海润光伏项目不动产权到高邮市经济发展总公司的过程中涉及的有关国

土、规划、发改、建设等部门的前期报建手续变更的，甲方和丙方需积极配合办

理；甲方和丙方需积极配合乙方将高邮海润光伏项目内的污水、供电设施，水、

电管网等全部配套工程变更至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人。 

5、甲乙丙三方的权利和义务以本协议为准，任何一方无权要求对方履行超

出本协议约定的义务。甲乙丙三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如需根据上市公司合规性要

求、法律法规规定及政府政策要求对操作方式进行更改的，由甲乙丙三方另行商

议操作方案。 

6、甲乙丙三方应严格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任何一方

对本协议任一项下条款的违反均视为违约。任何一方违约时，应立即采取补救措

施并承担违约人民币 10000 元，违约金不足义务弥补其他损失的，责任方还应

当承担超出违约金部分的损失。 

7、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及丙方不再享有《投资协议书》及相关《备忘录》

所涉及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投资协议书》的任何义务，亦不得干涉乙方对该

地块及该项目重新招商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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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之终止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就上述工业项目主要相关投入资金系出自管委会给予的财政补贴，

并且双方约定原《项目投资协议》终止，双方互不承担及追究违约责任。因此上

述《<项目投资协议>之终止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不产生重大影响。 

 

三、重大风险提示 

1、公司在按照上述协议在配合管委会进行工业项目不动产权过户变更的过

程中，审核与办理周期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及丙方不再享有《投资协议书》及相关《备忘录》

所涉及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投资协议书》的任何义务，亦不得干涉乙方对该

地块及该项目重新招商引资活动。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信息请以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项目投资协议》之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20 日 

 


